
 

研發處研究管理組 
 



 

校外研究計畫．經費來源 

     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國科會 

        公民營機構研究計畫．各公民營機構 

校內研究計畫 

      個人型研究計畫 

      整合型研究計畫     ．教育部校務獎補助款(簡稱教整款） 

      研究計畫配合款  

研究計畫 



 

申請 核定 核銷 結案 

學術研究計畫執行流程 



 

 

 

 

 

 

 

 

 

 

 

 

 

 

校外研究計畫- 
公民營機構研究計畫 

 

公民營單位公告徵求或公開招標 
申請 

公民營單位函知並與本校簽約 
核定 

依契約規定執行 
核銷&結案 

 參考辦法：輔仁大學校外學術研究暨產學合作實施辦法 

http://caicip.rdo.fju.edu.tw/sites/caicip.rdo.fju.edu.tw/files/regulation/a.%E4%B8%80%E8%88%AC%E7%94%A2%E5%AD%B8-%E8%BC%94%E4%BB%81%E5%A4%A7%E5%AD%B8%E6%A0%A1%E5%A4%96%E5%AD%B8%E8%A1%93%E7%A0%94%E7%A9%B6%E6%9A%A8%E7%94%A2%E5%AD%B8%E5%90%88%E4%BD%9C%E5%AF%A6%E6%96%BD%E8%BE%A6%E6%B3%95.pdf


 
同一補助項目項下相互調整 

     -業務費： 
        1.研究人力費 

        2.耗材、物品、圖書及雜項費用 

        3.國際合作研究計畫國外學者來臺費用 

     -差旅費： 
        1.移地研究 

        2.出席國際學術會議 

        3.國際合作研究計畫  

 

 

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經費變更原則- 
校內審核 



 

業務費（不含博士後研究人員費用）/研究設備費/差旅費 

   -累計流入/出之金額≦原核定項目全程金額50% 

研究設備費   購買設備品項變更、增列 

                     (單價50萬以上之設備另於國科會線上系統登錄) 

差旅費   出國人員、人數、次數、天數、地點變更 

研究人力費   助理人員類(級)別或人數  

 

 

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經費變更原則- 
校內審核 

    

    

    



 
業務費/研究設備費/差旅費  

     -累計流入/出之金額> 原核定項目全程金額50% 

     -經費追加（含貴儀使用額度或核心設施使用費） 

     -原未核定之項目 

其他 

     -變更執行機關/主持人/共同主持人 

     -計畫中英文名稱 

     -執行期限延期/縮短 

     -計畫註銷、中止  

 

 

 

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經費變更原則- 
國科會審核 



 

變更系統(校內) 

http://rm.rdo.fju.edu.tw/ES_FJU/index_login.php 

國科會系統 

http://web1.nsc.gov.tw/ 

 

  

 

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經費變更原則- 
系統 

http://rm.rdo.fju.edu.tw/ES_FJU/index_login.php
http://rm.rdo.fju.edu.tw/ES_FJU/index_login.php
http://rm.rdo.fju.edu.tw/ES_FJU/index_login.php
http://web1.nsc.gov.tw/
http://web1.nsc.gov.tw/


 

學術研究計畫．專案代號 

     個人型．9991A01  

     整合型．9991A02   

     配合款．9991A03 (例如教育部委託計畫等) 

校內研究計畫- 
教整款支用下之學術研究計畫 



 

申請 

     截止日前至「學術獎補助系統」提出 

       http://rm.rdo.fju.edu.tw/ES_FJU/index_login.php 

核定 

     計畫編號 

     -計畫執行期間助理約用、核銷依據 

 

教整款支用下之學術研究計畫 
-申請 & 核定 

http://rm.rdo.fju.edu.tw/ES_FJU/index_login.php
http://rm.rdo.fju.edu.tw/ES_FJU/index_login.php
http://rm.rdo.fju.edu.tw/ES_FJU/index_login.php


 
核銷注意事項 

 輔仁大學經費預算編列支用、請領及核銷作業要點 

請款：差旅費、人事費 

       助理約用系統：http://140.136.251.114/Aiamis/Default.aspx    

請購：物品購置 

       請購系統：http://140.136.251.93/on-line-ga/purchase/Login.aspx 

核銷流程： 
 

 

 

 

教整款支用下之學術研究計畫-核銷 

計畫主持人
所屬單位 

研發處 會計室 

輔仁大學執行「教育部校務獎補助款」補助之計畫經費預算編列支用、請領及核銷作業要點.pdf
輔仁大學執行「教育部校務獎補助款」補助之計畫經費預算編列支用、請領及核銷作業要點.pdf
http://140.136.251.114/Aiamis/Default.aspx
http://140.136.251.114/Aiamis/Default.aspx
http://140.136.251.114/Aiamis/Default.aspx
http://140.136.251.114/Aiamis/Default.aspx
http://140.136.251.93/on-line-ga/purchase/Login.aspx
http://140.136.251.93/on-line-ga/purchase/Login.aspx
http://140.136.251.93/on-line-ga/purchase/Login.aspx
http://140.136.251.93/on-line-ga/purchase/Login.aspx
http://140.136.251.93/on-line-ga/purchase/Login.aspx
http://140.136.251.93/on-line-ga/purchase/Login.aspx


 
計畫結束三個月內線上繳交 
     http://rm.rdo.fju.edu.tw/ES_FJU/index_login.php 

 

 

教整款支用下之學術研究計畫-結案 

http://rm.rdo.fju.edu.tw/ES_FJU/index_login.php
http://rm.rdo.fju.edu.tw/ES_FJU/index_login.php
http://rm.rdo.fju.edu.tw/ES_FJU/index_login.php


 

 

謝謝大家! 



 
 
 
 
 
 
 
 
 
 
 
 
 
 
 
 
 
 

102年1月1日上線 
更名為 

計畫助理人員管理系統 
 



 如何進入計畫助理人員系統? 

一、輔仁大學首頁 

二、行政單位→人事室 

三、左上角第三行→ 

                  助理人員專區 
 
•計畫助理人員管理系統 

http://140.136.251.114/Aiamis/Login.aspx


        計畫助理人員管理系統 

 

 

： 



 專任助理人員變動部分 
一、專任助理人員限當日簽到退，不可線上補簽到退。 

 

二、無簽到退紀錄者，一律請假或述明理由，送計畫主持人核可，請假單統一 

    執回人事室補登。在校外工作無法趕回簽到退者，一律請公假。 

 

三、專任助理人員在計畫未核定前即開始工作者，待計畫通過，需請計畫主持  

    人背書證明之前沒有簽到退的工作時間，並將紙本執回人事室存查。 

四、請假及補簽到退單如下網址： 

    http://140.136.251.114/Aiamis/Default.aspx 

http://140.136.251.114/Aiamis/Default.aspx




   臨時助理人員變動部分 
 ＊ 臨時助理請於每月3號前完成上個月工作日誌之   
     填寫，3號之後如有遺漏，應填寫紙本，請計畫主持人 
     證明確認，執回人事室補登，只能補登前一個月。 
 ＊ 臨時助理補登之工作日誌時數於下個月再補發薪資。 
 
    http://140.136.251.114/Aiamis/Login.aspx 

http://140.136.251.114/Aiamis/Login.aspx
http://140.136.251.114/Aiamis/Login.aspx


計畫主持人變動部份 

＊ 計畫主持人可有多位，以主要主持人為主，查詢助理  
    工作日誌、差勤簽到退及核可每月薪資。 

＊ 計畫主持人可隨時線上審核專任助理簽到退､兼任及臨 

   時助理人員工作日誌，但最遲在每月4號至8號前要完 

   成工作日誌核閱及薪資核可。 

 

 



薪資發放變動部份 
一、原由個人每月請款，改由人事室統一造冊請領。 

二、專任助理應按工作時日簽到退。 

三、兼任助理應按工作時間填寫當月工作日誌。 

四、臨時助理人員應每月3號前完成上個月工作日誌填寫。 

五、計畫主持人於每月4號-8號線上完成核閱助理人員工作 

    日誌（兼任及臨時）、簽到退（專任）及核可薪資。 

六、每月25號統一發薪。 

七、主持人、專、兼任助理人員核發當月份薪，   

    臨時助理人員發上個月薪。 

 



   ＊計畫主持人每月線上核可助理人員薪資 

一、計畫主持人每月線上審閱兼任、臨時助理人 

     員工作日誌、專任助理簽到退與核可薪資。 

二、核了才有薪資。 

 

 



        計畫助理人員管理系統 

 

 

： 

請 
點 
選 
此 
處 
進 
入 
登 
入 
畫 
面 



請於此處輸入個人LDAP帳號密碼後登入 



助理差勤及工作日誌查詢 

請點選此處進入日誌查詢功能 



依序選擇搜尋條件，即可 
進行差勤及日誌查詢。 

助理差勤及工作日誌查詢 



助理薪資核給 

 

請點選此處進入助理薪資核給功能 



助理薪資核給 

選擇欲審核之計畫 



助理薪資核給 

系統會自動帶出該計畫需審核之助理 



助理薪資核給(專、兼任助理) 

1.確認薪資無誤並勾選 

2.按下此按鈕即完成核可 



助理薪資核給(臨時助理) 

1.選擇右方【查詢明細】功能 

2.勾選日誌，並按下下方【確認核可】即完成動作 

1 
2 



     102年2月核薪時段異動 
• 1. 為因應春節假期，專案計畫主持人線上核給薪資時間原為每月

4-8號，於2月份提前為3-5號(週日至週二)，共計3天，3月份則
恢復原時段。 
 

• 2.專任、兼任助理人員在主持人核可薪資期間，仍可正常簽到退
與填寫工作日誌，領當月份薪。 
 

• 3.臨時助理人員(時薪、日薪)最遲於2月2號(週六)完成1月份工作
日誌，以利計畫主持人核給1月份薪水。 

 



   助理確認基本資料 
• 請尚未確認基本資料之計畫助理(領當月
薪之專.兼任助理)進系統確認資料是否無
誤，以防1月25日之薪資無法匯入帳戶。 



    「二代健保補充保費」簡要補充說明： 

• 非於本校投保健保之教職員工，其兼職薪資所得單次給付達5000元(含
)扣取2%補充保險費。(例如兼任教師、教官、兼任助理人員、臨時工
作助理人員，工讀助學生…等) 

    102年1月11日及12日各大媒體大幅報導：「研究生補充保費逆轉未達基本工
資不扣…目前學校雖尚未接到健保局來函通知有關研究生的變革，但為維護於本
校工讀或擔任助理人員同學等權益： 
1.您單位的助理人員或工讀同學符合大學部、研究所學生，其兼職所得
未達基本工資(目前為18,780元)者，免予扣取。(需檢附證明：學生助學
金請領清單」、「助理人員約用申請表」、「教學助理鐘點費申請表」
時，同時繳交「無專職聲明書」)，於多個單位工讀之學生僅需繳交一張
即可。  

2.人事室將於2月份固定薪資(15日發薪者)或2月份助理人員薪資(25日薪發者)中
，統一退還1月份已扣之二代健保補充保險費。 

 
 



  報  告  完  畢 
 



請採購流程說明 

總務處102.1.15 



適用內容 

除人事費之外之請採購 

請依本校採購法規定及時程申請及核銷 
 



下載帳號申請表 
總務處->表格下載 



作業流程 

輔仁大學財務及勞務採購作業流程圖.docx 
 



申請表格 

總務資訊系統帳號申請表.doc 



使用總務資訊系統 
輔仁大學首頁－＞行政單位－＞總務處首頁 















驗收及核銷程序 

若為財產（1萬元（含）以上）或列管（2千元(含）
至9999元－＞轉驗收（保管組分機２２８７）－＞請
款 

非財產－＞請款 

核銷：印出核銷清單及黏貼憑證（將發票或收據貼
好），連同原始請購單及全部採購資料依規定蓋章後
－＞會計室 

若有財產或列管物品，須印出驗收單，經相關人核章
與核銷清單等資料一併核銷。 

 
 



請採購系統或流程連絡分機 

項目 連絡人 

申請系統帳號 總務處田秘書２２３９ 

採購流程 採購組曾組長２９２７ 

文具或耗材採購一萬
元以下 

事務組朱組長３０１２ 

財產驗收保管流程 保管組陳組長２２８７ 



內部控制制度與稽核作業 

輔仁大學稽核室 

2013年1月15日 



源      起 

內部監理 外部監督 
學校     

經營運作 

監察人         
內部稽核人員 

主管機關   

會計師 



源     起 

•97年1月16日修正之私立學校法第51條： 

  「學校法人及所設私立學校應建立內部控制制度，
對人事、財務、學校營運等實施自我監督；其實
施辦法，由教育部定之。(第1項) 

  本法中華民國96年12月18日修正之條文施行前已
設立之財團法人私立學校，應於前項辦法施行之
日起一年內建立內部控制制度。(第2項)」 

•98年12月9日教育部公布 

•學校財團法人及所設私立學校內部控制制度實施
辦法 

教育部學校內部控制度實施辦法.doc
教育部學校內部控制度實施辦法.doc


內部控制之目的 

• 由管理階層設計並由決策單位核准，
藉以合理確保下列目標之達成： 

1) 合理保障其營運效能之提升 

2) 資產之安全 

3) 財務報導之可靠性 

4) 相關法令之遵循  

 
(私校內控辦法第2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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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部稽核之隸屬與目的 

•學校法人及學校應實施內部稽核，協助
董事會、校長 

1.檢核內部控制制度之有效程度 

2.衡量學校法人及學校營運之效果及效率 

3.適時提供改進建議，確保內部控制制度
得以持續有效實施為目的。 

• (私校內控辦法第11條) 



稽核人員之職責 

• 學校法人及學校之稽核人員，應依規定對學校法人及學
校內部控制進行稽核，以衡量學校法人及學校對現行人
事、財務與營運所定政策、作業程序之有效性及遵循程
度，並不得牴觸會計職掌；其職權如下： 

• 一、學校法人及學校之人事活動、財務活動、業務活動、
教學事務活動、學生事務活動、總務活動、研究發展活
動及資訊處理活動之事後查核。 

• 二、現金出納處理之事後查核。 

• 三、學校現金、銀行存款及有價證券之盤點。 

• 四、財務上增進效率與減少不經濟支出之查核及建議。 

• 五、學校法人及學校之專案稽核事項。 

 
• (私校內控辦法第13條) 



內部稽核與內部審核之差異 

• (一)內部稽核：由內部稽核人員執行之，主要
是針對內部控制要素中的監督項目加以個別檢
核與評估，由評估者每隔一段時間從全新的觀
點去評估別人的作法是否恰當。 

• (二)內部審核：由會計人員執行之，內部審核
包含事前審核及事後複核，著重在財務收支之
控管，原始與會計憑證、帳簿報表之複核及財
務面工作績效之查核，範圍則及於計畫、預算
之執行與控制、現金及其他財物處理程序及成
本之審核等。  



控制重點 & 稽核要項 
※控制重點 
學校接受教育部補助經費而購置之設備，是否無閒置未經使用。 

學校接受教育部補助款之運用，是否符合教育部有關規定。 

※稽核要項 
獎勵補助經費各支用項目執行與原計畫之相符程度？ 

獎勵補助經費之支出憑證是否符合規定﹖ 

基本原則：遵循法令規章與書面程序 

作業流程 規 章 辦 法 

是否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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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依據績效評估指
標評估學校各處、
室、系、所、科
之辦學或營運績
效。 

2.績效評估由行政
主管評核。 

績效評估 

1.稽核人員查核行政
主管是否依據績效
評估指標評估學校
各處、室、系、所、
科之辦學或營運績
效。 

2.內部稽核由稽核人
員執行。 

內部稽核 



結   語 

內
部
控
制
與
稽
核
影
響
層
面 校務運作制度化

學校評鑑 校務訪視
校務優質化

招生人數 學雜費收費標準
私校獎補助

永續經營 行政效能



結   語 

 

一流大學必須要有一流的內部
控制與稽核制度。 

A 

內部控制為未來推動學校法人
治理之基礎工程。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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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謝聆聽﹗ 

  

      敬請指導﹗ 



研究計畫經費支用原則說明會  

會計室報告 

報告人：蔡博賢 主任 

中華民國102年1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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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彈性支用額度說明 

貳、國外差旅費 

參、國內或國際性學會入會費或年費 

肆、動物代養費 

伍、電腦週邊耗材、物品 



www.acc.fju.edu.tw 

壹、彈性支用額度說明 

一、彈性支用額度之支出用途 

1、放寬額度之支出用途範圍為與計畫相關之交通、接待國外 
  訪賓之餐敘及饋贈、或國際交流等支出事項，其中如涉及 
  現行法規訂有行政院一致規定者，除下表所列事項外，仍 
  應從其規定。 

2、涉及接待國外訪賓之餐敘及饋贈費用，不受國科會補助專 
  題研究計畫經費處理原則第4點第4款及第5款之限制。 
  （第4款：慰勞或餽贈性質之支出。第5款：交際應酬費用 
  、罰款、贈款、捐款及各種私人用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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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彈性支用額度說明 

二、彈性支用額度所指不受行政院相關規範限制及說明-1 

行政院規範 說明 

行政院93年9月30日院授主忠字第
0930006127號函頒之「各機關學校
出席費及稿費支給要點」第3點及第9

點第2款，有關本機關學校人員不得
支領出席費及稿費之規定。 

同一執行機構人員支援計畫研究相
關會議之諮詢或文件資料之撰稿、
審查等，得支給出席費、稿費或審
查費，從寬認定為外聘專家學者。 

行政院99年2月25日院授主忠字第
0990000995號函頒之「國內出差旅
費報支要點」，第5點第2項及第3項，
有關除因急要公務者外，搭乘計程車
之費用不得報支；自行駕車者，不得
報支油料、過路(橋)、停車等費用之
規定。 

考量「急要公務」難以認定，例如
田野調查地處偏遠、研究實驗之深
夜加班、逾時、儀器使用特性之限
制、研究主題之習性觀察、取樣時
間等變數甚多，得依實際研究需要
核實報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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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彈性支用額度說明 

二、彈性支用額度所指不受行政院相關規範限制及說明-2 

行政院規範 說明 

行政院主計總處96年2月1日處會三字
第0960000691號函，有關各機關學校
除辦理員工文康活動得購買郵政禮券
外，其餘一律不得購買之規定。 

為提高受訪者或受試者之意願，學
術研究之問卷或田野調查，得以提
供郵政禮券回饋受訪者。 

行政院96年9月12日院授人給字第
0960063509號函頒之「軍公教人員兼
職費及講座鐘點費支給規定」第2點
第1款，有關鐘點費支給標準之規定。
（內聘人員每小時800元、外聘人員
每小時1,600元） 

同一執行機構人員支援計畫研究相
關講座並非屬計畫主持人個人本職
業務，其鐘點費之支給得以外聘專
家學者個人身分予以從寬認定，以
外聘人員標準支給。 

行政院93年7月12日院授人給字第
0930063130號函頒之「各機關聘請國
外顧問、專家及學者來台工作期間支
付費用最高標準表」規定之報酬。 

依教育部另訂之標準支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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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彈性支用額度說明 

三、彈性支用額度與雜支耗材的經費使用比較： 

支出項目 雜支耗材 彈性支用額度 

受試者禮品 小禮物、商品禮券
（核銷需檢附名單） 

可購買郵政禮券（核銷需檢附購
票證明及電子收據需申報所得） 

搭乘計程車 急要公務、偏遠地區
無大眾交通工具到達 

與執行計畫有關不需其他理由 

本校人員（非計畫內人
員）協助計畫而產生之
出席費、稿費、審查費 

不可支領 可支領，且依外聘人員標準支給 

本校人員（非計畫內人
員）支援計畫研究相關
講座之鐘點費 

可支領，依內聘人員
標準支給 $800/hr 

可支領，依外聘人員標準支給 
$1600/hr 

 

接待國外訪賓之餐敘及
饋贈費用 

研究計畫不得用於交
際應酬、慰勞或餽贈
性質之支出 

可支用 



www.acc.fju.edu.tw 

貳、國外差旅費 

一、國外差旅費報支要點-1 

1、出差旅費分為交通費、生活費及辦公費，其內容如下： 
(一)交通費：出差人員搭乘飛機、船舶及長途大眾陸運工具 
            所需費用。 
(二)生活費：出差人員之住宿費、膳食費及零用費。 
(三)辦公費：出差人員出國之手續費、保險費、行政費、禮 
            品交際及雜費。 

上述第二款中所定零用費，包括市區火車票費、市區公共汽
車票費、市區捷運車票費、個人信用卡手續費、洗衣費、小
費及其他與生活有關之各項費用。 

第三款所定禮品交際及雜費，包括禮品費、交際費、計程車
費、租車費等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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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國外差旅費 

一、國外差旅費報支要點-2 

2、出差人員交通費之報支，機票部分，應檢附下列單據： 
(一)機票票根或電子機票。 
(二)國際線航空機票購票證明單或旅行業代收轉付收據或其 
    他足資證明支付票款之文件。 
(三)登機證存根或足資證明出國事實之護照影本或航空公司 
    所開立之搭機證明。 

前項以外交通費之報支，除本國境內依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要
點規定辦理外，應檢附原始單據或旅行業代收轉付收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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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國外差旅費 

一、國外差旅費報支要點-3 

3、各機關派赴國外各地區出差人員生活費日支數額表，由行
政院另定之。 

前項生活費日支數額之劃分，概以百分之七十為住宿費，百
分之二十為膳食費，百分之十為零用費。 

行政院主計處：修正「中央政府各機關派赴國外各地區出差
人員生活費日支數額表」，並自102年1月1日生效  

http://law.dgbas.gov.tw/NewsContent.aspx?id=359
http://law.dgbas.gov.tw/NewsContent.aspx?id=3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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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國外差旅費 

二、國外差旅費已支付出國手續費卻因故無法出國 

1、研究計畫內研究人員原已奉派參加國際學術會議並發表研 
  究成果論文、專題演講或擔任會議主持人，卻因故無法成 
  行，其自行辦理手續已支付之手續費或委託旅行業辦理出 
  國事宜所衍生之賠償旅遊費用等，如確屬不可歸責於當事 
  人之事由，經本校從嚴原則予以認定者，同意於計畫原核 
  定國外差旅費項下列支。 

2、國外差旅費核銷上述手續費（如：註冊費、報名費、簽證 
  費、機票退票手續費等)及賠償旅遊費用等費用之賸餘款 
  ，未依規定辦理流用及變更，且未動支者，應將款項繳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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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國內或國際性學會入會費或年費 

一、101年10月16日起新舊法規之差異 

舊法規 新法規 

國內或國際
性學會入會
費或年費 

每一計畫每年至多以報
支主持人1人次、與執
行計畫相關之專、兼任
助理4人次為限。且繳
交之年費需於計畫期間。 

自101年10月16日起停
止適用舊規定。故與
計畫直接相關且為一
次性（非永久）之會
費、年費符合計畫期
程皆可報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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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動物代養費 

一、實驗動物中心代養動物之代養費 

1、委託本校實驗動物中心代養實驗用動物，繳費單上會清楚 
  註記繳交月份，應注意代養月份需符合計畫期程。 

2、大部分研究計畫起迄時間為學年度，少部分為年度，故建 

    議至少每年1～7月及8～12月處理一次動物代養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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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電腦週邊耗材、物品 

一、電腦週邊耗材、物品及核銷注意事項 

1、電腦週邊（隨身碟、滑鼠、鍵盤、讀卡機、硬碟、變壓器、
集線器、NB散熱座、碳粉匣…等）其中單價2千以上1萬以下
之物品稱為列管物品。 

2、若於業務費中分次購買主機板、硬碟、電源供應器、記憶
體、處理器、機殼為可組裝成一台電腦者，應依規定於設備
費項下報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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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務資訊系統帳號申請表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姓 名  職    稱  

e - m a i l  教職員代號 
(無則免填) 

 

申請使用

之 子 系 統 

□ 請購修           □財產管理 

□ 報修系統         □場地租用 

任職單位 
 

連絡分機 
 

申請原由 

□研究助理 

＊計畫主持人簽名:               

＊計畫主持人教職員代碼： 

＊計畫期間：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權限變更（請說明：         ） 

□忘記密碼 

□其他（說明：            ） 

任職單位

主管簽核 日期： 

註:  

(1)帳號開通將以 e-mail通知。 

(2)帳號為職員證號，無職員證號者由總務處製訂，密碼預設為後四碼，請進系

統後自行更改密碼。 

(3)為研究計劃所申請之帳號於計畫期滿二個月後自動取消，如需延長者，請另

行通知總務處承辦人員。 

(4)申請表填寫完畢請送總務處秘書。 

 

以下總務處填寫 

處 理 說 明 
 

系統帳號 
 

系統承辦人 
  

日 期 年    月  日 

總務長簽核 
 

 



 

輔仁大學財務及勞務採購作業流程圖 

 

100萬以上(含) 

使用單位填寫

請購單 

採購金額 

自行處理 

使用單位執行

完依會計室規

定核銷 

是 

否 

會計室審

核預算 

總務處分案 

否 

是 

招標 

三家比議價 逕議價採購 

3萬以上(含) 

3萬以下 

初驗 

覆驗 

使用單位驗收 使用單位驗收 

 

使用單位執行

完依會計室規

定核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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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仁大學校外學術研究暨產學合作實施辦法 

101.11.08  101學年度第 3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99.09.09  99學年度第 1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97.06.12  96學年度第 9次行政會議通過 

第一條 輔仁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促進各類產業發展及知識之累積與擴散，發揮

本校研究、訓練、教育、服務之功能，特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本辦法所稱校外學術研究計畫暨產學合作計畫（以下簡稱各項計畫），指本

校與政府機關、事業機關、民間團體、學術研究機構等（以下簡稱合作機

構）合作辦理下列事項之ㄧ者： 

一、各類研究發展及其應用事項：包括專題研究、物質交換、檢測檢驗、

技術服務、諮詢顧問、專利申請、技術移轉、創新育成等。 

二、各類教育、培訓、研習、研討、實習或訓練等相關合作事項。 

三、其他有關本校智慧財產權益之運用事項。 

第三條 因執行各項計畫，需使用本校特殊場地、儀器設備等資源者，應於承接計

畫前，先與本校相關單位協調。 

第四條 本校各單位或個人執行各項計畫，其經費須於合作機構撥入本校後，始得

報銷；經費分期撥款者，報銷經費以合作機構實際撥入學校之金額為限，

經費申報核銷若超出實際撥入學校之金額，超出部份由計畫主持人自行負

責。 

第五條 各項計畫應編列本校行政管理費，行政管理費之編列如下： 

一、各項計畫之執行，均應編列計畫總經費 15%以上之行政管理費。計畫

總經費應包括計畫執行經費及行政管理費。 

二、政府機關另有規定行政管理費須低於 15%者，從其規定，但以其規定

之上限為準。計畫主持人應提出政府機關管理費限制證明。 

三、國科會產學合作研究計畫產業界出資部份，依國科會相關規定辦理。 

四、有特殊情事，如因行政管理費按本辦法提撥將造成計畫執行窒礙者，

得簽請校長核准降低行政管理費。 

五、行政管理費悉由學校統籌運用。 

第六條 本辦法所稱結餘款，指計畫主持人執行各項計畫已依規定辦理結案並完成

經費核銷程序，且合作契約書或相關辦法規定不須繳回合作機構之款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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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項計畫已按合作機構或校內規定編列管理費，無簽請降低管理費且結餘

款總額大於新台幣 30,000元者，始可運用之。 

各項計畫之結餘款項應於 3個學年度內執行完畢，未執行部分及年度循環

運用經費不足(含)5,000元者，悉由學校統籌運用。其分配比例，依下列方

式辦理： 

一、學校統籌 30%，計畫主持人 70%。 

二、行政單位執行各項計畫者，悉由學校統籌運用。  

計畫主持人調離原聘單位或離職時，其分配之計畫結餘款悉由學校統籌運

用。 

結餘款應使用於與研究相關之費用(如：國內外研討會之差旅費及註冊費、

購買研究儀器、實驗耗材、研究室安全衛生費用、人事費用及研究成果推

廣相關費用等)。 

本辦法之經費動支及核銷作業，應依本校相關規定辦理。 

第七條 各項計畫案之承接方式： 

一、 本校教師自行向合作機構接洽或依投標規定得標後申請承接。 

二、 合作機構基於該機構之需要，可先行與本校各相關單位或教師接洽，

由該執行單位或教師申請承接。 

三、 合作機構致函本校，由研發處按來文性質轉請各相關單位，視實際

人力、專業領域、設備、時間、費用等因素綜合考量，決定是否接受

委託；若需整合提出者，由研發處協調整合。 

第八條 計畫主持人依前條方式提出承接申請時，應填具計畫書、合作契約書及經

費預算表，經所屬單位主管及院長同意及簽會法務室、研發處後，以本校

名義與合作機構辦理簽約，並由計畫主持人於契約副署，以示負責；計畫

主持人有二人以上時，得互推一人代表副署。  

第九條 合作契約書內容應包含研究主題、合作標的、合作經費、成果歸屬、實施

期限、負責人員及雙方之權利義務等，其他特別約定事項，亦應載於合作

契約書中或以書面記載作為契約附件。 

第十條 於必要時，合作契約得經合作雙方同意後，修改或延長期限。但有重大修

改或延長期限一年以上者，應另訂新約。 

第十一條 為明確釐清法律責任之歸屬並建立對各項計畫之風險控管機制，計畫主

持人、共同及協同主持人應對本校切結，同意負擔所有侵權或違約之損

害賠償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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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條 本校不對合作成果之產出，包括智慧財產權、技術移轉、授權或其他事

項，擔保其商品化之成果或相關產品責任。本條內容應列入契約。 

第十三條 本校商標使用規定如下： 

一、 合作機構如需使用本校之名稱或標章於商業用途者，應取得本校書面

同意或授權，並依本校商標使用申請程序辦理。 

二、 未經本校書面同意或授權而使用本校之商標者，本校得依商標法及相

關規定主張權利，並禁止其使用。 

第十四條 計畫內容涉及敏感性科技、生命尊嚴或專業道德者，依行政院國家科學

委員會所頒「政府資助敏感科技研究計畫安全管制作業手冊」之規定辦

理。 

第十五條 各項計畫之執行，如有涉及行政院衛生署公告之人體研究法第四條或醫

療法第八條所稱之人體研究及試驗，應依規定送倫理委員會審查。 

第十六條 各項計畫相關人員之利益衝突、迴避及保密事項，其辦法另定之。 

第十七條 各項計畫所衍生之研發成果歸屬及權益收入分配，應依本校「研究發展

成果及技術移轉管理辦法」辦理，並於契約書中載明。 

第十八條 各項計畫之執行、追蹤及成果考核由研發處負責辦理，其執行人員之績

效獎勵，依本校「鼓勵產學合作獎勵辦法」辦理。 

第十九條 為提昇本校產學合作績效及競爭力，擴大產學合作參與之廣泛程度，本

校各單位推動產學合作之補助與獎勵辦法另定之。 

第二十條 為強化產學合作交流，創造產學合作機會及研究議題，產學合作雙方 有

關人員應不定期舉行座談會等活動，討論相關產學合作事宜。 

第二十一條 產學合作績效應列為本校教師升等和評鑑指標之一，以鼓勵教師從事

產學合作，提昇本校產學合作效能。 

第二十二條 因辦理各項計畫而購置之圖書、期刊、儀器、設備等，除合作契約另

有規定者外，均應依本校相關財產管理辦法統一管理運用。 

第二十三條 本校各單位或個人如以學校名義或利用校内人力、設備進行各項計畫

者，應按本辦法及相關規定辦理。如有違反，將提「輔仁大學提升學

術研究獎補助案審議委員會」審議處理。 

第二十四條 本辦法未盡事宜，依本校相關規定及有關法令辦理。 

第二十五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報請校長核定後公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各單位詢問資訊 

 

研究計畫／研究發展處：3060陳莉如小姐 

助理約用／人事室：3992陳瑞霞小姐 

請購系統／總務處：2239田建菁小姐 

稽核作業／稽核室：2006賴妤甄小姐 

核銷作業／會計室：3145梁雅雁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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